
关于规范开发商对精装修房的建议
领衔代表：周英芳

精装修房又称成品住宅房，其推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统

一装修标准，节约装修耗材、降低装修安全隐患、降低毛坯

房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噪音污染、环境污染等问题，符合国家

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但由于国家对精装修没有统一的规范

标椎（只有指导性意见），导致房企将精装修房变成了一种

变相的暴利工具。同时，对于精装房交付品质的不满意，也

导致了大量业主将原装修拆除，重新进行二次装修，造成了

极大的资源浪费、金钱浪费和环境二次污染。

经过调研，发现精装修房子主要问题以下三个方面：

一、偷工减料。好一点的材料和差一点的材料，装修完

成后消费者很难肉眼看出来，但是价格相差很多。开发商或

者装修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无法避免出现偷工减料。

二、缺乏监管。目前精装修房尚无行业标准，在监管层

面，也没有一个关于精装修房的交房验收标准。监管的缺失

现状，催生了“利”字当头的“丛林法则”。

三、合同漏洞。有不少法律人士表示，开发商为了逃避

责任，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往往有意在合同中对精装修部分

进行宽泛性说明，比如只表明精装修交房，而只字不提精装

修标准，或者不列出精装修部分的明细表等。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导致后期业主和开发商之间容易发

生纠纷，而受害业主面临“无法可依”的维权困境。因此我

建议住建部门牵头规范指导精装修房子的监督和管理：

1、进一步完善精装房检验环节，从现在的交房检验一

次，增加到三次检验（分别为事前、事中、事后）。如在主

材进场后，应组织一次材料检验，对合同约定的材料品牌、

型号、规格对照合同进行检验和验收。对于地板、门窗等特

定产品，还应检测甲醛含量、钢材厚度等。其次，在隐蔽工

程结束后进行二次检验和验收，确保隐蔽工程质量安全有保

障。最后，在房屋交付前再进行最终检验，对涂料、橱柜、

开关、电器等外部设施进行检验和验收。每个验收环节均邀

请第三方检测机构、业主代表一起参与，提高公信力。施工

方须在每个环节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个施工环节，通

过环环把关来提高品质管控，从源头上减少后期的投诉纠纷。

2. 出台“精装房质量保证金制度”，加强对精装房质

量的品质约束。建议保证金比例不低于该房屋装修总金额的

50%，业主对该房屋验收合格后签署《装修质量验收确认书》，

房企凭《装修质量验收确认书》从监管账户支取保证金。如

业主对房屋装修质量不认可，则可拒绝在《装修品质验收确

认书》上签字，则房企无法支取 50%的保证金。通过保证金

约束，来督促房企提高房屋装修质量。保证金同时也可作为

精装房的售后维修资金，可以解决当前消费者售后维权难的



问题。

3. 对精装房进行质量评级，评级结果向社会公示（可

公示于政务网站、住建局网站、房产销售网站等），并将评

级结果运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用评定。针对装修质量评

级结果，住建部门可出台相应的奖惩政策，通过政策引导，

进一步规范精装房市场、提升精装房质量。而消费者也可以

通过公示的评级结果来进行理性选择，作为购房参考依据之

一。

4. 切实加强对精装房销售广告的发布审核。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发布的精装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进行严格审核，

确保宣传内容的真实、准确，避免产生销售误导。对于存在

虚假宣传的违法房地产广告，住建部门应给予严惩。同时，

除硬件装修材料标识外，还应对样板房内的非标准尺寸家具

进行明确告知，避免视觉误差导致的销售误导。

5. 加大对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建

设的过程监管，加大对精装房弄虚作假的严查，可联合市场

监督、税务等部门对精装房市场秩序进行检查、规范、整顿，

严厉打击在精装修房屋开发建设中恶意违约、偷工减料等违

法违规行为，及时向社会曝光典型案例，从而进一步规范精

装房的市场秩序。

6. 进一步完善精装房购买合同内容。如增加《装修材

料及家电配置明细清单》，列明装修材料和家电的品牌、规



格、型号等详细信息。目前的合同仅对品牌进行列明，比较

笼统，须知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建材和家电价格差别也很大。

前期写得越清楚，后期纠纷就越少。同时，建议在精装房购

买合同中增加”精装房质量纠纷解决办法、解决流程”等售

后内容，明确争议问题的解决导向，平等维护购房人和房地

产开发商的合法权益。

7.房产开发商设置工程样板房，并且根据样板房列出材

料选项清单，材料的档次和品牌，展现装修材料实物照片并

附说明。建立精装修行业标椎和验收方法说明，便于业主对

房屋的验收和监管。特别是对地暖管道和房屋防水的规范验

收标椎要明确要细化。根据各地区的生活特点，设计时防止

房屋结构重复装修，如：现在高层阳台的设计尽量采取全封

闭型，单户电梯安装门禁等等。


